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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医保规〔2021〕7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
服务设施范围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医疗保障局，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了保障职工基本医疗，规范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

施支付范围管理，现将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

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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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6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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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
管理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规范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管理，保障参保人

员基本医疗，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《关于印发城

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

准意见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1999〕22 号）和《上海市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是指由本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

构为参保人员提供的，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诊断、治疗和护理过程

中必需的，已核定收费标准的基本医疗服务设施。

第三条（管理部门）

市医疗保障局是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管理的

主管部门。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

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做好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的管

理工作。

第四条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范围）

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范围，主要包括

住院床位费、急诊观察室床位费。

第五条（医疗服务设施项目的支付标准）

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项目的支付费用，由市医疗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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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根据以下标准确定：

（一）普通病房住院床位费按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卫生健康

委核定的相应级别医疗机构普通病房的费用标准和等级医院加收

费标准；

（二）护理病房住院床位费按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卫生健康

委核定的护理病房四人房间的费用标准；

（三）层流洁净病房住院床位费按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卫生

健康委核定的费用标准；

（四）监护病房住院床位费按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卫生健康

委核定的费用标准；

（五）急诊观察室床位费按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

核定的相应级别医疗机构的费用标准和等级医院加收费标准；

（六）新生儿床位费按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核定

的费用标准；

（七）参保人员实际住院床位费低于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床位

费支付费用标准的，以实际床位费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；

参保人员因占用二个（含二个）以上床位或家庭式产房等超标准

的病房，其实际床位费高于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床位费支付标准的，

其中在支付标准以内的费用，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。

（八）市医疗保障局规定的其它医疗服务设施项目的支付标

准。

第六条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的项目费用）

下列项目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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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保人员就（转）诊和会诊的交通费，急救车费；

（二）取暖费、电扇费、冷气费、暖气费；

（三）使用电话、电视、电炉、煤气、电冰箱、食品保温箱

等的费用；

（四）住院期间的膳食费；

（五）陪客费、护工费、洗理费等服务费用；

（六）损坏公物的赔偿费用；

（七）尸体料理费、尸体冷藏费；

（八）文娱活动费用；

（九）特需服务项目和服务设施费用；

（十）市医疗保障局规定不予支付的其它费用。

对已包含在住院床位费或急诊观察室床位费中的日常生活用

品、医院内运输用品和水、电等费用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另行

支付，定点医疗机构也不得向参保人员另行收取费用。

第七条（服务规定）

定点医疗机构应公开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范围的

支付标准。因床位紧张等原因，定点医疗机构安排参保人员住超

标准病房的，应将超出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标准的费用部分告知参

保人员或其家属，并征得参保人员或家属的书面同意。

第八条（医疗服务设施范围调整）

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服务设施范围，由市医疗

保障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本

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，兼顾本市医学科学技术发展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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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医疗的实际需要，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调

整的基础上，适时进行调整。

第九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21年 8月 1日起实施，至 2026年 7月 31日止。《关

于印发<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管理暂行办法>

的通知》（沪医保〔2001〕156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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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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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市医保局监督检查所、市医药集中招

标采购事务管理所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2日印发


